
國 立 聯 合 大 學 「 租 屋 安 全 認 證 」 申 請 表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人  簽 章    

出 生 

日 期 
年    月   日 性別 □男  □女 電   話 

住家：（）    – 

行動：    – 

戶  籍 

地  址 
 

居  住 

地  址 
 

房屋所

有權人 
 簽 章    

出 生 

日 期 
年    月   日 性別 □男  □女 電   話 

住家：（）    – 

行動：    – 

戶  籍 

地  址 
 

居  住 

地  址 
 

房屋座

落地址 
 

建 物 

案 名 
 

檢附 

證件 

□ 房屋所有權狀影本 

□ 房屋使用執照影本 

□ 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

□  房屋所有權人身分證影本 

學 校 

初   審

意   見 

承 

辦 

人 

擬：送縣政府辦理認證 

 
生輔

組長 
 學務長  

認證單

位檢查

結 果 

消防

單位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(複檢) 

警政

單位 

□三顆星 
□二顆星 
□一顆星 
□不到一星 

建 管 

單 位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(複檢) 

學 校 

覆   審

意   見 

承 

辦 

人 

擬□推薦公告 

  □公告不推薦 
  □不予公告 

 

生輔

組長 
 學務長  

＊：安全認證由房屋所有權人每兩年申請乙次。 

＊：認證單位：轄區派出所(住屋安全認證)、消防分局(消防安全認證)、縣政府建管處(建物 

    安全認證) 


